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114年上低音號、低音號術科考試範圍
除室內樂作品外，所有曲目必須背譜；曲目除特別標示外，不得重覆。
	主修考試範圍

	年級
	期末考試

	大一上

主修I
	1. 二十四個大小調音階與琶音，二個八度

2. 練習曲自選一首
3. 自選曲一首（含快板與慢板）

	大一下

主修II
	1. 二十四個大小調音階與琶音，二個八度
2. 練習曲自選一首
3. 自選曲一首（含快板與慢板）

4. 二首管弦樂片段

	大二上

主修III
	1. 二十四個大小調音階與琶音，二個八度

2. 練習曲自選一首 

3. 完整演奏曲一首 

4. 二首管弦樂片段

	大二下

主修IV
	1. 二十四個大小調音階與琶音，二個八度 

2. 練習曲自選一首 

3. 完整演奏曲一首
4. 二首管弦樂片段

	大三上

主修V
	1. 五首管弦樂片段或管樂經典片段（抽考三首）

2. 練習曲自選一首

3. 不同風格之完整演奏曲二首

	大三下

主修VI
	1. 五首管弦樂片段或管樂經典片段（抽考三首）
2. 練習曲自選一首
3. 不同風格之完整演奏曲二首(其中一首為多樂章之協奏曲、奏鳴曲或組曲)

	大四上

主修VII
	1. 五首管弦樂片段（抽考三首） 

2. 不同風格之完整演奏曲二首，其中一首為多樂章之協奏曲、奏鳴曲或組曲，所有曲目需選自畢業製作曲目

	大四下

主修VIII
	畢業製作：
35~40分鐘以上之公開展演，內容可為「獨奏會」或「教學示範」或兩者之結合。選擇獨奏會者，須含三個（或以上）不同樂派，其中必有一首以完整型態演出，如整首奏鳴曲、協奏曲或室內樂作品。
【時間總長三分之二可選自大一～大四考試曲目。】


真理大學音樂應用學系114學年上低音號、低音號術科考試範圍
	年級
	副修考試範圍

	
	演奏組
	行政組

	大一上
	指導老師自行評分
	指導老師自行評分

	大一下
	1. 四個升降以內音階與琶音
2. 自選曲一首
	自選曲一首

	大二上、下
	自選曲一首
	自選曲一首

	大三上、下
	自選曲一首
	自選曲一首

	大四上、下
	自選曲一首
	自選曲一首


術科期末考計分比例：
期中平時成績5%、期末平時成績25%、期末術科成績70%
伴奏未到者扣期末術科成績10分。曲目不合考試範圍規定者，由該場次評審教師視情況扣術科成績5~30分。應背譜而未背譜按比例扣術科成績5~30分。(109年3月4日系務會議決議)
自109學年度起，所有樂器副修（一）不進行術科期末考試，由授課教師自行評分。(109年9月16日系務會議決議)
＊曲目挑選，務請老師、學生考量下列各點： 

1.演奏技巧之挑戰性：使學生能有自信與正面的音樂性發展，技巧難度不應超過學生演出時所能掌控的準確度與音樂性。

2.曲目之多樣性：包含速度、情緒、風格、個性與表現力等之變化。
3.考試曲目須達到該學期考試時間的長度。
4.曲目表須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以原文撰寫(須標明各語文之重音符號)，包含完整之作曲家姓名、曲名(選曲須註明出處）、演奏時間等，務必確實。
